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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7月9日讯（记者张野）近日，万宁市发生

了一起无牌观光车撞死宠物狗逃逸案件。狗的主人在将爱

犬火化后，便将无牌观光车的驾驶员和所属民宿起诉至万

宁市人民法院，要求赔偿火化费、“超度”费、精神损失费

5000元。万宁法院经审理，仅支持王某要求赔偿火化费的

诉请，判决某民宿店赔偿王某损失1000元。

2024年11月16日12时许，万宁女子王某牵着宠物狗

在万宁市礼某新村路口散步时，宠物狗被某民宿的员工陈

某驾驶的旅游观光车撞死。陈某撞死宠物狗后，并没有停

车查看，反而扬长而去。

王某在事故发生后，立即报警。同年12月28日，万

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

陈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七十条第一款之规定，所以承担该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

在火化完宠物狗后，2025年2月19日，王某将陈某以

及某民宿起诉至万宁法院，要求陈某和某民宿赔偿损失。

万宁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交通事故发生后，当地公安

交管部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陈某承担该交

通事故的全部责任。某民宿店应对陈某因执行工作任务

造成王某的宠物狗的死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即承担该

案的100％民事赔偿责任。陈某在该案中不承担民事赔偿

责任。

万宁法院根据王某在该案中主张的赔偿项目，认定王

某的狗因交通事故死亡后进行火化，其支出火化费1000

元，有相应的票据予以支持，理应赔偿。但王某主张“超

度”费3000元，不属于法定的赔偿项目，也不是必要的支

出，其主张“超度”费3000元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

据，万宁法院不予支持。同时，王某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因

狗死亡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因此，对王某主张精神损害

抚慰金1000元的诉讼请求，万宁法院不予支持。

南国都市报7月9日讯（记者林文泉）“快来啊！报名

参加旅游，可以办理油卡等，还有分红呦！”当你被这些宣

传所吸引的时候，就要小心自己掉进犯罪分子精心设计的

“陷阱”。近日，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一起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案，被告就是通过这些手段收集大量资金，投

资失败后导致大量游客无法出游，以及兑换油卡等。

被告人黄某利用其实际控制的两家旅游公司，通过以

参与报名旅游赠送手机或电动车、网络平台积分等赠品，

办理油卡、铂金卡、钻卡，有多次旅游、分红等高额回报

等方式诱惑客户报名、投资，通过不断提高介绍费、回扣

款等方式，吸引大量人员向社会不特定的对象宣传并吸收

资金，共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金额达990万余元。

被告人黄某将非法吸收的大部分钱款，用于高风险的

中首生态系统、FVC、冠军易（E）购、新能源等网络平

台投资，最终投资失败，导致公司资金链断裂，导致无法

安排众多游客出游，以及报名办理油卡、铂金卡等业务的

众多客户经济损失。

一审法院以黄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

四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与原判犯诈骗罪，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

行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1万元。

宣判后被告人黄某不服向海南一中院提出上诉，二审

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提醒

海南一中院提醒广大群众，对于任何消费 （如旅

游）、赠送实物、办理预付卡与高额投资回报、拉人头

奖励捆绑在一起的商业模式，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天

上不会掉馅饼，承诺远高于市场合理回报的项目，极

大概率是非法集资陷阱。要认清“高回报伴随高风

险”的规律，切勿被“创新”噱头和高额奖励蒙蔽。

无论非法集资的外衣如何翻新，其“高回报、低风

险”的承诺和最终资金链断裂、投资者血本无归的结

局是不变的。公众要增强风险意识，选择正规渠道投

资，守好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南国都市报7月9日讯（记者林文泉）近年来，新型电

信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诈骗团伙为快速洗钱，从以往

的银行取现等传统方式，转为向蛋糕店、花店等实体店铺

进行大额消费套现。近日，澄迈法院公开开庭审结了一起

利用蛋糕店进行洗钱套利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警示大众

勿要成为诈骗分子的“帮凶”。

2024年4月10日，诈骗犯罪上游人员假借“定制内含现

金的蛋糕”名义，联系蛋糕店店主小丽（化名）、小娜（化名），

并向二人转账，小丽使用银行卡接收被害人小飞被网络诈骗

的资金9900元，小娜使用银行卡接收被害人小彬被网络诈

骗的资金10000元。小丽、小娜在各扣除200元制作蛋糕的

成本费用后，将剩余现金放在蛋糕中。

被告人小鑫、小森明知所取款项系诈骗犯罪所得的情况

下，仍受上家指使，前往蛋糕店领取藏有现金的蛋糕，再将诈

骗的资金交给指定人员，变相帮助上家转移犯罪所得19500

元。本案中，被告人小鑫获利936元，小森获利600元。

2024年5月3日，被告人小森被民警抓获归案，同年

5月8日，被告人小鑫被民警抓获归案。到案后，小森、小

鑫退缴了全部违法所得。

澄迈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小鑫、小森明知款项是

犯罪所得而予以转移，其行为均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

得罪。综合案件的事实、证据、量刑情节，当庭宣判：以

被告人小鑫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

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3000元；以被告人小森犯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

罚金3000元。

法院提醒

澄迈法院提醒广大实体商铺经营者，其已成为诈

骗团伙转移赃款的新目标，请务必保持高度警惕，谨

慎接受网络订单和大额线下订单，严格规范收款流

程，避免无意中成为诈骗分子的电诈“工具人”，触碰

法律红线。

宠物狗被撞身亡
主人索赔3000元“超度”费
法院：不属法定赔偿项目

报名旅游可享油卡和分红？
有人非法“吸金”990万余元获刑

蛋糕内藏现金有猫腻
原来是帮诈骗分子“洗钱”

大学生做兼职要注意

帮人寄快递
小心成“工具人”

南国都市报7月9日讯（记者林
文泉）暑期来临，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

网络诈骗中心（以下简称海口反诈中

心）近日发布提示，提醒广大学生警惕

帮忙寄的快递里含有诈骗信息，一不

小心就成了诈骗“工具人”。

海口反诈中心介绍了一个大学生

成为诈骗“工具人”的案例，小吴是一

名大学生，近期在兼职群里看到“帮寄

快递，日结200元”的消息。对方称只

需帮忙邮寄物品，不用垫付任何费用，

地址和包裹都由他们提供。小吴想了

想既轻松又能赚零花钱，于是加了对

方微信，开始做兼职。

就这样，小吴帮忙寄了几次快递，

都顺利拿到了报酬。随后警察联系上

小吴，小吴才知道包裹里装的都是用

于行骗的物品，如蟹卡、礼品卡、中奖

通知等。如果有人因为这些包裹受

骗，那么小吴作为寄件人，可能会承担

法律责任。

海口反诈中心针对此案例做了分

析，诈骗分子通常瞄准急需兼职、社会

经验不足的群体，如大学生、失业人

员、宝妈等，通过兼职群、社交平台等

渠道，发布“轻松寄快递，高额报酬”

的招聘信息，以远高于正常水平的报

酬、操作简单等条件为诱饵，吸引目标

人群上钩。

随后，诈骗分子会指导求职者以

个人名义寄出预先准备好的包裹。这

些包裹内往往装有礼品卡、中奖通知、

高价物品的提货卡、仿冒政府机构的

红头文件等物品，诈骗分子通过卡片

上的二维码与潜在受害者建立联系，

实施欺诈。

温馨提示

“帮信罪”全名“帮助信息网络犯

罪活动罪”：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

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

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

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

帮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海口反诈中心提醒广大打暑假工的

学生，不法分子常以“高薪兼职”为噱头

招募“工具人”，发布的任务看似简单，

但参与者可能会因协助犯罪而面临法

律责任。

不做电诈“工具人”要做好以下事

项：对方让你租售银行卡、电话卡、账

号，不能做；对方让你注册账号、注册

店铺、实名认证，不能做；对方让你辅

助解封、建群转让、充当群演，不能做；

对方让你拉人进群、发布违规内容、寄

送陌生的快递，不能做；对方让你添加

他人，再发送特定木马文件诱导打开，

不能做；对方让你提供手机、对录线等

设备支持，打指定电话，不能做。


